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
门球竞赛规程

    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
    2010年5月18日            郭庄子门球场
��  二、主办单位

    丰台区体育局               丰台区体育总会

    中共丰台区委宣传部         丰台区精神文明办公室

丰台区教委                 丰台区园林局 

丰台区工会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丰台区委

    丰台区妇联           
三、承办单位：丰台区体育总会、丰台区门球协会

��  四、参赛办法

   (一)以各街道、乡镇负责组队参加。
   (二)参赛队员资格：按竞赛规程总则规定执行。

��  五、报名办法

    (一) 每单位限报一队，每队报运动员5-8人，领队兼教练一人。

    (二) 各队交A4纸打印报名表一份，加盖公章、医务章，同时交电子版报名表。
    (三)报名时间、地点

    2010年4月26-29日 ，丰台体育总会（丰台体育中心院内）。
六、竞赛办法

��� (一)执行2009年《门球竞赛规则》和《裁判法》。

    (二)比赛用球槌，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队长标志由各运动队自备。比赛用球大会统一提供。

��� 七、录取与奖励

    录取前八名，报名不足八队时，减二录取并给予奖励。   

八、领队会时间、地点 
2010年5月11日15：00丰台区体育局会议室。

九、本规程解释、修改权属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十、联系电话：63819211        
联 系 人：张树国、刘向军

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
组委会

2010年4月

